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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应急危化〔2024〕50号

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强沿海

危化品企业防台防汛能力工作的通知

宁波市、温州市、嘉兴市、舟山市、台州市应急管理局：

针对省委巡视反馈的沿海危化企业存在受台风影响大，部

分危化品企业缺少应对极端情况措施等问题，省应急管理厅前

期赴相关地市、重点化工园区和企业开展了实地调研，组织相

关地市应急管理部门、设计单位、重点企业及专家进行座谈，

对沿海危化品企业加强应对超设计抗风能力和超设计标准抗潮

能力进行了研究。为进一步落实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，切实

防范极端自然灾害导致的安全风险，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

（一）排查沿海危化品企业抗风隐患问题。5月10日前，设

区市应急管理局统筹县（市、区）、化工园区监管力量和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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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，全面排查沿海县域内的所有危化品企业，逐套排查企业

化工装置设计文件（设计专篇、施工图等），检查设计阶段是

否明确装置的抗风设计要求；对未明确抗风设计要求的化工装

置，要督促企业于5月31日前委托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开展设计

复核，形成复核报告，并根据复核报告提出的问题制定计划进

行整改，复核报告及整改计划报属地县级应急管理局。现场重

点检查化工装置高耸结构（塔、料仓、高层建构筑物、烟囱等）、

厂房等是否存在脱焊、螺栓脱离、严重腐蚀、开裂、结构变形

等安全隐患，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要建立清单，督促企业在5月

31日前完成整改，因需要工程设计、施工不能按期完成整改的，

督促企业按照“五落实”要求制定整改计划并组织落实，企业整

改情况报属地县级应急管理局。

（二）排查沿海企业防潮（洪涝）隐患问题。5月10日前，

设区市应急管理局统筹县（市、区）、化工园区监管力量和相

关专家，全面排查沿海县域内的所有危化品企业，针对防洪防

涝可能存在的不足，全面检查应急发电机、排水泵、防洪沙、

通讯设备等应急装备物资是否储备充足并可用；检查剧毒品和

遇水易反应危化品储存条件是否满足防水、防内涝要求；检查

厂区及装置区的雨水排放系统、防洪排涝设施是否正常运行，

涵洞、排水口等是否通畅，地沟盖板、护栏是否完好坚固，对

排查出的隐患问题要建立清单，督促企业在5月31日前完成整

改，企业整改情况报属地县级应急管理局。

二、完善应对极端情况预案管理

各地要督促沿海县域内的所有危化品企业，在5月20日前

100%修订完善防台防汛专项应急预案。企业尚未修订专项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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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案的，要修订专项应急预案，预案要包括应对超设计标准台

风、超设计标准风暴潮等极端情况的应急措施；企业已修订专

项应急预案的，要开展专项评估，补充应对超设计标准台风、

超设计标准风暴潮等极端情况的应急措施。督促沿海县域内的

所有危化品企业，在5月31日前开展一次应对超设计标准台风、

超设计标准风暴潮等极端情况专项应急演练。企业防台防汛专

项应急预案和演练开展情况报属地县级应急管理局。

三、完善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

沿海化工园区要协调有关方面，对照《化工园区安全智控

平台验收评分表》有关内容，推进沿海化工园区完善安全风险

智能化管控平台。5月31日前，具备对台风、洪涝、风暴潮等自

然灾害进行监测、预警应用功能，并建立极端自然灾害与安全

生产联动机制，有效防范重大安全风险。设区市应急管理局要

对应用功能实现情况和联动机制建立情况进行现场检查，确保

落实到位。

请各地在分别于5月10日、5月20日和5月31日将相关阶段性

工作情况，6月10日前将工作总结书面盖章报送省应急管理厅。

联系人：陈禹安，18857040713。

附件：1.沿海危化品企业抗风设计排查情况

2.沿海危化品企业抗风防潮隐患排查情况

浙江省应急管理厅

2024年4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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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沿海危化品企业抗风设计排查情况

企业名称 化工装置名称 设计单位 设计时间
设计是否明确抗风设计

要求（填是或否）

设计采用的基本

风压（KN/m2）

未明确抗风设计要求的，

委托设计复核的单位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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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沿海危化品企业抗风防潮隐患排查情况
企业名称：

序号 检查内容 隐患问题

1
高耸结构（塔、料仓、高层建构筑物、烟囱等）、厂房等是否存在脱焊、螺栓

脱离、严重腐蚀、开裂、结构变形等

2 设备管线保温层和警示牌是否紧固

3 滨水的围墙等建构筑是否加固

4 应急发电机、排水泵、防洪沙、通讯设备等应急物资储备是否充足并可用

5
剧毒品和保险粉、电石、过氧化钾、三氧化硫、三氯化铝等遇水易反应危化品

储存条件是否满足防水、防内涝要求

6 厂区及装置区的雨水排放系统、泄洪排涝设施是否正常运行

7
涵洞、排水口等是否通畅，地沟盖板、护栏是否完好坚固涵洞、排水口等是否

通畅，地沟盖板、护栏是否完好坚固

8 存在的其它隐患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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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
抄送：省自然资源厅、省水利厅、省气象局。

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4年 4月 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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